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建築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建造執照預為審查(以下簡

稱預審)作業事項，以提升審議效率，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三、 本要點適用案件範圍如下：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規定，應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者。 

(二) 依法規規定應提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查者。 

四、 前點第二款之本會，由本府設之，並置委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工務局(以下簡

稱本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局局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本局及其所屬機關人員。 

(二) 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結構、土木、大地、地質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 本會會議開會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得指派代理人代表出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六、 本會設專案小組，由本局建照科科長擔任主席，並由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一名以上委員出席。 

七、 預審案件應先經專案小組進行第一階段審議，專案小組應依本會授權項目進行審定，未授權審定

項目，應續提本會進行第二階段審議。 

八、 申請人應依專案小組或本會決議內容修正；本局對於申請人所送修正報告書內容無法確認時，得

提專案小組或本會討論。 

九、 申請人未能於期限內將修正後報告書提送本局時，應於修正期限內敘明理由向本局申請展延，並

以三十日為限；逾期未修正或未申請展期者，其決議失其效力，申請人應重新提出申請 

十、 建照預審案件經專案小組或本會復審仍未通過者，本局得將該案予以駁回。 

十一、 建照預審審定後之變更程序及作業規定： 

(一) 符合附表一且不影響原專案小組或本會決議之變更內容，得由設計建築師自行簽證說明後，

併入建造執照或其他相關程序辦理，無須辦理變更設計。 

(二) 未符上述規定者應辦理變更設計。 

十二、 建照預審案件如有違反法令、偽造文書、資料檢附不全或違反本要點等情事而影響審查會議進

行者，本局得將該案予以駁回。 



附表一 

一、開放空間面積微調：開放空間配置不變，開放空間面積增加值不超過原核准百分

之五。 

二、綠化設施微調變更： 

(一)開放空間配置不變，綠化面積增減值不超過原核准百分之五，且透水面積仍應

維持在開放空間面積二分之一以上者。 

(二)喬木數量不變或增加，惟樹種變更，經檢視符合下列項目者： 

1.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範圍綠化樹種應以基地周圍既有之樹種為優先，其餘部

分為原生樹種。 

2. 二氧化碳固定量(Gi)較變更前相同或較高。 

三、平面微調： 

(一)配合開放空間面積微調，致各層樓地板面積增減值不超過原核准百分之十。 

(二)屋脊裝飾物仍符合工作手冊屋脊裝飾物構造設計規定。 

(三)屋突面積微調，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四)公共服務空間面積、位置及配置不變，僅涉及構造及室內分間牆（含開口）變

更。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 

本要點名稱。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建築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建造執照預為審查

(以下簡稱預審)作業事項，以提升審議效率，

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明定本要點執行機關 

三、 本要點適用案件範圍如下：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五

章規定，應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

合設計者。 

(二) 依法規規定應提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審查者。 

明定本要點適用範圍 

四、 前點第二款之本會，由本府設之，並置委員

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工務局(以

下簡稱本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局局長就

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本局及其所屬機關人員。 

(二) 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結構、土木、

大地、地質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

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明定本會委員組成人數及資格 

五、 本會會議開會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

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兼

任之委員，得指派代理人代表出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依行政

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明定本會決議方式及迴避規定 



六、 本會設專案小組，由本局建照科科長擔任主

席，並由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一名以上委

員出席。 

明定專案小組組成方式 

七、 預審案件應先經專案小組進行第一階段審

議，專案小組應依本會授權項目進行審定，未

授權審定項目，應續提本會進行第二階段審議。 

明定預審審議方式 

八、 申請人應依專案小組或本會決議內容修正；

本局對於申請人所送修正報告書內容無法確認

時，得提專案小組或本會討論。 

明定修正及提會討論之處理原則 

九、 申請人未能於期限內將修正後報告書提送本

局時，應於修正期限內敘明理由向本局申請展

延，並以三十日為限；逾期未修正或未申請展

期者，其決議失其效力，申請人應重新提出申

請。 

明定申請展期期限及逾期處理情形 

十、 建照預審案件經專案小組或本會復審仍未通

過者，本局得將該案予以駁回。 

明定復審不符規定之處理方式 

十一、 建照預審審定後之變更程序及作業規定： 

(一) 符合附表一且不影響原專案小組或本會

決議之變更內容，得由設計建築師自行簽

證說明後，併入建造執照或其他相關程序

辦理，無須辦理變更設計。 

(二) 未符上述規定者應辦理變更設計。 

明定建照預審審定後之變更程序及作業規定 

十二、 建照預審案件如有違反法令、偽造文書、

資料檢附不全或違反本要點等情事而影響審查

會議進行者，本局得將該案予以駁回。 

明定駁回處理原則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預審作業要點」總說明 

新北市政府為執行建築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建造執照預為審查(以下簡稱

預審)作業事項，以提升審議效率，擬具本要點。共計十二點，其要點如下：  

一、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明訂本要點執行機關(第二點)。 

三、 明定本要點適用範圍(第三點)。 

四、 明定本會委員組成人數及資格(第四點)。 

五、 明定本會決議方式及迴避規定(第五點)。 

六、 明定專案小組組成方式(第六點)。 

七、 明定預審審議方式(第七點)。 

八、 明定修正及提會討論之處理原則(第八點)。 

九、 明定申請展期期限及逾期處理情形(第九點)。 

十、 明定復審不符規定之處理方式(第十點)。 

十一、 明定建照預審審定後之變更程序及作業規定(第十一點)。 

十二、 明定駁回處理原則(第十二點)。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展延復審期限處

理原則」草案總說明 

新北市政府為順應都市發展，且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前應完成

之平行分會及外部審查報告書日漸具增，經考量因相關事實及法令致不

可歸責於起造人之情事，致起造人有申請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復審

期限展延需求，故為使展延申請所依循，因此訂定「新北市政府辦理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展延復審期限處理原則」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以

確保該申請案法令適用之穩定性。全文共計七點，其要點如下：  

一、 明定本草案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明訂本草案執行機關(第二點)。 

三、 明定本草案申請時機(第三點)。 

四、 明訂本草案起造人因故變更之展延申請次數(第四點)。 

五、 明定本草案展延後管控機制(第五點)。 

六、 明定本草案不得展延處理原則(第六點)。 

七、 明訂本草案駁回機制(第七點)。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展延復審期限處理原則」草

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展延復審期

限處理原則 

本原則名稱。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建築法

第三十六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審期限之展

延事項，訂定本原則。 

明定本原則訂定目的。 

二、 本原則之執行機關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

本局)。 

明定本原則執行機關。 

三、 起造人申請展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審期

限者，應於下列期限屆滿前十日至三十日期間

內，檢附申請書(如附件)敘明展延理由與辦理

進度，及相關證明資料後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次通知改正之

期限。 

(二) 本局同意展延復審之期限。 

起造人未於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展延者，

本局不予受理。 

起造人應自行掌控案件期程，且本局已建立建管

即時通 APP 查詢系統，另考量行政作業及退補時

間，爰明定本原則提出申請時間。 

四、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已完成之本府各機關會

審項目，起造人因辦理變更致需申請展延復審

期限者，其申請展延次數以一次為限。 

明訂本原則起造人因故變更之展延申請次數。 

五、 起造人接獲本局同意展延復審期限處分後，

應每二個月向本局回報辦理進度。 

起造人未依前項規定回報進度或因申請展

延事由及相關辦理進度說明非屬事實者，本局

將撤銷或廢止前項處分，並同時駁回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申請案件。 

明定本原則展延後管控機制。 

六、 依新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業要點 明定本原則不得展延處理原則 



規定之申請案件不得展延復審期限。 

七、 起造人未能依建築法第三十六規定期限送請

復審，或未依第三點規定提出展延復審期限

者，本局將駁回該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案。 

明訂本原則駁回機制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展延復審期限處理原則」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建築法第三十六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審期限之展延事

項，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之執行機關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起造人申請展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審期限者，應於下列期限屆滿前十日至三十日期間內，檢

附申請書(如附件)敘明展延理由與辦理進度，及相關證明資料後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期限。 

(二) 本局同意展延復審之期限。 

起造人未於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展延者，本局不予受理。 

四、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已完成之本府各機關會審項目，起造人因辦理變更致需申請展延復審期限

者，其申請展延次數以一次為限。 

五、 起造人接獲本局同意展延復審期限處分後，應每二個月向本局回報辦理進度。 

起造人未依前項規定回報進度或因申請展延事由及相關辦理進度說明非屬事實者，本局將撤銷或

廢止前項處分，並同時駁回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案件。 

六、 依新北市建築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作業要點規定之申請案件不得展延復審期限。 

七、 起造人未能依建築法第三十六規定期限送請復審，或未依第三點規定提出展延復審期限者，本局

將駁回該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案。 



附件 

 

建照申請案件展延復審期限申請書 

本人/本公司委託     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新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之 

□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案件， 

業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接獲貴局第一次通知補正公文， 

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含本局同意展延復審期限)， 

應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送請復審， 

因屆期未能送請復審，故檢附新北市建管即時通 APP平行分會清冊及相關平

會公文，並說明執照辦理進度如附表， 

其中因                  

                     尚未辦妥， 

請貴局同意展延復審期限 6 個月， 

本人/本公司務必積極辦理相關程序，絕不拖延， 

倘有偽匿、不實之情形，願依法負其責任。 

  此致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起造人：                          印章 

設計人：      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建照申請案件平行分會清冊暨辦理進度說明表 

平行分會

項目 

第一次 

送審日期 
是否完成 最近二個月辦理進度說明 

    

    

    

    

    

    

    

    

    

    

(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